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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年憲判字第一號 
【毒品案件擴大利得沒收案】 

【主旨】 一、2020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

自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

「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

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

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

所得支配之前2項規定以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

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無涉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原則

及無罪推定原則。前開規定所

定「其他違法行為」，係指刑

事違法行為。至於所稱「有事

實足以證明」，應由檢察官就

「行為人所得支配之上開條例

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以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

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事實，

負舉證之責；法院綜合一切事

證，經蓋然性權衡判斷，認定

行為人所得支配犯罪所得以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高度

可能性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

得者，即為已足。惟法院不得

僅以被告無法說明或證明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之合法來源，即

認定屬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且

應於訴訟中充分確保被告聲請

調查證據及辯論之權利，俾兼

顧被告受法院公平審判權利之

保障。就此而言，前開規定未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憲法公平審判

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

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均屬無違。 

 二、2015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

並自2016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

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 「 沒

收… …，適用 裁判時之 法

律。」其中涉及前開條例第19

條第3項規定部分，無涉罪刑法

定原則，亦與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均屬無

違。 

【概念索引】 擴大利得沒收／罪刑法定

原則 

【關鍵詞】 罪責原則、無罪推定原則、

蓋然性權衡判斷 

公法類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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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憲法第15條、第16條、第

2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9條第3項；刑法第2條

第2項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認所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

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刑法

第2條第2項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二）選錄原因 

113年憲判字第1號【毒品案件擴大利

得沒收案】於2024年1月26日作成，本判

決由詹森林大法官主筆。 

選錄 

一、 擴大利得沒收制度非屬刑罰範疇，

無涉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原則及無

罪推定原則 

按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

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

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行為

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以一

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及預見之標準解釋之

（釋字第602號及第792號解釋參照）。 

又基於法治國原則之罪責原則，人民

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

處罰，且其所受處罰程度不得超過罪責範

圍（釋字第662號、第669號、第679號、

第687號及第775號解釋參照）。 

再按，法治國原則之無罪推定原則，

乃禁止對未經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之被告執

行刑罰，亦禁止僅憑犯罪嫌疑就對被告施

予刑罰或類似刑罰之措施，人民依法受有

罪判決前，應推定為無罪，乃現代法治國

公認之原則，並已成為我國重要憲法原則

（釋字第665號解釋參照）。 

憲法罪刑法定原則所稱之刑罰，簡言

之，係指國家為對從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

為之人民予以非難，所施加符合罪責相當

之嚴厲處遇，例如剝奪人身自由或財產。

是國家對於人民之任何不利益處遇，是否

具刑罰之性質，當須視是否與上開所描述

刑罰之概念要素相符而定（本庭111年憲

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43段參照）。申言

之，立法者依其所欲達成之目的，對國家

基於違法行為干預人民自由或財產之措

施，於法制度之形成上，享有一定之立法

裁量空間。判斷立法者制定之措施是否屬

刑罰或類似刑罰，不應僅因該措施係規範

於刑法典中而定，亦不應僅著眼於該措施

使人民遭受財產或經濟上不利益，而須綜

觀該措施之性質、目的及效果，是否等同

或類似刑罰（釋字第751號、第808號解釋

及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44

段參照）。從而，就擴大利得沒收制度，

應就整體制度之目的、效果及性質等析

之，以判斷該措施是否屬刑罰或類似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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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爰分述如下： 

（一） 系爭規定一所定擴大利得沒

收乃立法者所創設非以定罪

為基礎之沒收制度，目的在

於剝奪違法行為之不法利

得，並阻斷該不法利得繼續

用於違法行為 

1.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目的係著眼於回

復合法財產秩序，杜絕行為人繼續犯罪之

誘因 

按系爭規定一規定：「犯第4條至第9

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

項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

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其立法理由為：「因毒品犯罪常具有暴

利，且多具有集團性及常習性，考量司法

實務上，對於查獲時無法證明與本次犯罪

有關，但可能與其他違法行為有關聯且無

合理來源之財產證明，如不能沒收，將使

毒品防制成效難盡其功，且縱耗盡司法資

源仍未能調查得悉可能來源，而無法沒

收，產生犯罪誘因，而難以杜絕毒品犯罪

行為。為彰顯我國對於毒品防制之重視，

而有引進擴大沒收之必要。所謂擴大沒

收，指就查獲被告本案違法行為時，亦發

現被告有其他來源不明而可能來自其他不

明違法行為之不法所得，雖無法確定來自

特定之違法行為，仍可沒收之。」（立法

院公報第108卷第103期（4746）中冊第

252頁至第253頁參照）。 

由是可知，系爭規定一係立法者藉由

允許國家澈底沒收違法行為之不法所得，

除回復合法之財產秩序外，並防範行為人

將不法利得作為嗣後毒品犯罪之資本，從

而杜絕行為人繼續犯罪之誘因，俾打擊毒

品犯罪行為。是系爭規定一乃立法者明確

基於未來性、預防性目的，導正財產秩序

規範，避免已被干擾之違法法秩序狀態持

續到未來，並藉由對外宣示不許從事違法

行為之人保有不法所得，截斷犯罪誘因，

兼收杜絕毒品犯罪行為之效。準此，依立

法者之原意，系爭規定一並非為非難不法

取得該利益之行為所採取之刑事處罰。 

2.基於剝奪犯罪收益、阻斷犯罪資金

及預防遏止犯罪之考量，立法者建立非以

定罪為基礎之擴大利得沒收機制 

近年日益增多之毒品、人口販運、貪

腐、詐騙、跨國洗錢等犯罪，往往涉及具

有結構性、持續性，以牟利為目的之組織

犯罪，嚴重影響人民生命、身體、自由、

財產安全，已成為危害社會秩序、公共安

全甚至侵蝕民主法治之重大課題。因應此

類犯罪行為，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

品和精神藥物公約（United Nations Con-

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第5

條、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 UNTOC ） 、 聯 合 國 反 貪 腐 公 約

（UNCAC）第2條 (g)、第54條第1項C

款、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防制洗錢金融行

動工作組織（FATF）第4項建議4.1等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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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或國際組織之規範，均要求締約

國或會員國訂定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沒收

制度，歐洲及英美諸國於近年亦陸續建立

非以 定罪 為基 礎之 沒收 制度 （ non-

conviction-based confiscation/forfeiture），

英美甚至以民事手段處理之，如美國、加

拿大之民事沒收機制（civil forfeiture），

英國之民事追償制度（civil recovery）

等。 

實務上，犯罪不法利得通常係偵查機

關發動搜索、扣押時查獲。又，毒品案件

中，基於毒品犯罪之慣習性、持續性，於

搜索、扣押之際一併扣得被告在一段期間

內多次毒品犯行之不法利得，乃屬常態。

檢察官並非在該時點即已知悉其中何者為

「本案犯罪所得」，何者為「其他違法行

為所得」，而係於持續偵查後，逐漸釐清

依事證足認達到起訴門檻之犯罪嫌疑，始

能特定起訴之對象、範圍以及屬於起訴犯

行之「本案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基於

國家資源之配置與運用、犯罪偵查、起訴

與強制處分之時間限制等現實層面因素，

檢察官於後續偵查中，往往只能以有限之

偵查期間內所查得之事證為基礎，針對其

中足認犯罪嫌疑重大之毒品犯行提起公

訴，不可能逐一還原釐清「所有」過去歷

史事實上發生過的犯罪行為，並由檢察官

將之「全部」予以起訴（如，偵查機關藉

通訊監察查獲正交易毒品之被告並在其車

上扣得現金，被告承認扣案現金為其在一

定期間內持續販賣毒品之交易所得，從已

實施之通訊監察亦佐證被告先前有多次販

毒行為，但無法特定其販毒交易對象）。 

至於被告於毒品犯罪期間併同實施其

他類型之犯罪行為，亦往往與毒品犯罪具

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如為獲取毒品犯罪

資金而為財產犯罪行為），而即使該等犯

罪行為與毒品犯罪無直接關聯，其因此所

獲取之不法利得，不僅本身具違法性質，

且仍有投入毒品犯罪之可能（如，偵查機

關循線搜索涉嫌販賣毒品被告之居所，由

被告居所扣得之存摺、提款卡、帳冊、交

易明細與被告供述，知悉被告從事車手集

團之共同詐欺犯行，惟由現有證據已經無

法明確特定其先前所有為詐騙集團收款之

行為，而被告被查獲前主要收入及購買毒

品原料之資金來源為毒品及詐欺所得）。

於此等情形，若須返還該不法利得，即無

法確實阻絕毒品或其他犯罪之誘因，也難

以避免行為人將之投入毒品或其他犯罪；

另一方面，若須一概以刑罰處理上述本案

以外違法行為所獲取之不法利得問題，例

如論以財產來源不明罪，或為剝奪其他違

法行為所得之目的，即針對本案犯行科處

高額罰金刑，反而可能產生罪刑失衡之疑

慮。是立法者爰參酌上述國際公約之精

神，建立非以定罪為基礎之擴大利得沒收

機制。 

（二） 系爭規定一之適用要件與法

律效果，均僅限定於剝奪行

為人之不法利得，不能認為

屬刑罰或類似刑罰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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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系爭規定一之立法說明可知，系

爭規定一以行為人犯毒品條例第4條至第9

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

項之罪（即本案犯行）為基礎，進一步規

範擴張沒收客體之範圍，將「有事實足以

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其他不明違法行

為（即來源犯行）所生不法所得，予以宣

告沒收。 

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一時，應先審酌

被告支配之特定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為

本案犯罪所得而應予沒收；就不屬於本案

犯罪所得部分，再次順位審酌是否符合擴

大利得沒收之要件（擴大利得沒收補充性

原則）。法院認為該特定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屬源於本案犯罪以外其他違法行為所得

者，始得依系爭規定一沒收之。 

從系爭規定一擴大利得沒收之效果

言，其對象為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範圍亦

明確限定於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不能認為係對特定行為施加之

懲罰措施。又，國家即使未順利沒收應予

擴大利得沒收之數額者，亦不得因而使被

告承擔人身自由受限制之不利處遇。就此

而言，相較於罰金無法完納者，國家得予

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而針對擴大利

得沒收不能執行者，國家則不得透過易服

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以代替執行（111

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53段參照）。 

據上，擴大利得沒收之對象，既針對

犯特定犯罪之被告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又

未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或施加其他不利處

遇，自不能認為屬刑罰或類似刑罰之措

施。 

（三） 擴大利得沒收範圍未及於與

其他違法行為無關之固有財

產，不具有懲罰之效果 

按擴大利得沒收制度重要目的之一，

與犯罪所得沒收相同，均為剝奪犯罪所獲

取之利益，校正或調整不合法之財產狀

態，以回復法秩序，進而強化人民對法秩

序之信賴。立法者制定沒收新制，曾參考

民法第179條以下關於不當得利規定之意

旨。由前述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目的，可知

擴大利得沒收亦採相同之概念。依民法第

182條規定，不當得利受領人，依其於得

利時是否知無法律上原因，區分為善意受

領人及惡意受領人。善意受領人，其所受

之利益不存在時，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

責任；惡意受領人，則不得主張所受利益

不存在，而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

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

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沒

收新制規範，立法者除參考民法不當得利

制度，以沒收為手段而調整被干擾之財產

秩序外，在沒收範圍上，亦採納民法第

182條之風險分配概念。準此，立法者衡

酌刑事法領域之特性，將風險分配之法理

運用於因違法行為所生之犯罪所得沒收

上，使具惡性之犯罪行為人或非善意之第

三人，承擔沾染不法之犯罪成本應被沒收

之風險（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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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段、第64段參照）。 

從前述民法第182條第2項規定不當得

利之惡意受領人所返還之範圍包含所受利

益之全部，即可知系爭規定一擴大沒收行

為人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雖使被沒收人損失其為取得不法利得

所支出之成本，惟此仍與不當得利衡平原

則之精神一致。如同民法不當得利之風險

分配概念，刑法之沒收雖將包含成本在內

之不法利得予以沒收，但僅是將經濟損失

風險分配予惡意之人，不能以此認為係對

被沒收者之懲罰。 

另參酌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給

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

四、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但不法之

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

限。」其法理為：行為人有將財產運用於

違反公序良俗之不法行為，已知悉其將來

無法取回成本，亦不受補償。由是可見，

自外於法律而將其財產投入不法行為者，

該財產即不得與合法財產相提並論，乃我

國法秩序下之基本價值。 

準此，法律拒絕對投入非法交易之支

出提供保護，由不法行為人承受失去犯罪

成本風險，乃法理上所當然。 

又依我國實務見解，沒收係採相對總

額原則，倘產生犯罪所得之交易自身即為

法所禁止之不法行為，則沾染不法範圍及

於全部所得（例如販賣毒品而取得之全部

價金），其沾染不法之成本，非屬中性成

本，均不得扣除（例如買入毒品之全部支

出）。惟如交易自身並非法所禁止，則沾

染不法之部分僅止於因不法行為而取得之

獲利部分，並非全部之所得，於宣告沒收

犯罪所得時，即應扣除屬於中性成本之支

出（例如廠商違法得標後，為履約而支出

之材料費、人事費及其他營造費用）

（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62段參

照），此於擴大利得沒收亦無不同。法院

於審查沒收範圍時，依相關事證認為行為

人確有非與犯罪直接相關之中性成本，本

得予以扣除。至於擴大利得沒收雖無庸具

體特定其他違法行為之內容，惟於具體個

案中，並不完全排除法院得依事證而認定

其他違法行為為何，亦不排除證據足以證

明被告有其他與犯罪無關用途之狀況。是

以中性成本是否存在，純屬證據證明之問

題，並非擴大利得沒收本質上即排除扣除

中性成本之可能性。 

從而，擴大利得沒收，其範圍並未及

於行為人未投入從事違法行為之固有財

產，且得扣除未沾染不法之中性成本，乃

對不法利得之剝奪，而非對其他違法行為

之處罰。 

（四） 以罪責為評價基礎之刑罰，

與以不法利得為評價基礎之

擴大利得沒收，二者之性質

有異 

按罪責原則，乃刑罰之核心，不僅係

發動刑罰制裁之前提，亦為刑罰裁量之基

礎。在此原則下，刑罰兼具遏阻犯罪及教

化行為人等一般預防、特別預防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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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質為對於行為人過去犯行之非難。因

此，國家對特定行為論罪科刑時，應以該

行為具違法性及有責性為基礎，並考量行

為人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

等關於罪責等因素，而不能純以遏阻犯

罪、教化行為人等預防性目的施加刑罰。

從而，法院所科處之刑罰，係以行為人之

行為違反法規範之嚴重程度為準據，於不

逾越行為責任之基礎下，在法定刑範圍內

酌定適當刑罰，且於酌定具體刑度過程

中，一併考慮行為人本身因素，以及行為

對社會一般大眾影響程度，進行權衡調

和，最終決定其具體之刑度。 

相對於此，擴大利得沒收為排除因違

法行為導致之財產秩序干擾狀態，固然亦

連結至行為人過去之違法行為，但國家為

回應並糾正違法行為所生之財產狀態，而

以公權力排除之，不因此即屬於對行為人

所為違法且有責行為所施加之處罰。基於

前揭擴大利得沒收之立法目的，可知立法

者期望創建一種刑罰以外之措施，以阻止

從事違法行為之人繼續保有及利用不法利

得，並防範不法之財產秩序持續至未來。

準此，法院所為擴大利得沒收之決定，係

剝奪行為人實際獲得之不法利得數額，無

論在擴大利得沒收之發動或沒收數額之評

價上，均非以行為責任為基礎進行衡量。

是以擴大利得沒收制度乃基於未來性、預

防性觀點對財產進行之規制措施，而非基

於過去、應報性觀點，對行為人所施加之

處罰。從而，擴大利得沒收與刑罰不僅規

範目的不同，性質有別，所展現之法律效

果亦迥然有異，不能僅因擴大利得沒收導

正違法財產狀態，與刑罰同樣具有遏止違

法行為之預防功能，即將之與刑罰同視，

或認為其實質上具有刑罰性質。 

基於上揭理念所創設之擴大利得沒收

制度，為立法者考量毒品犯罪通常具有組

織性、慣習性、持續性，相關違法行為所

獲取之不法利得往往作為維持犯罪組織及

再次投入違法行為使用，故有必要剝奪其

違法行為所得，防止其享受違法行為所獲

收益，及將之再次投入其他犯罪行為，俾

遏阻類似犯罪之發生，其本質乃非刑罰之

措施，已如前述。於程序上，擴大利得沒

收雖附隨於本案犯行之刑事訴訟程序處

理，但其目的並非追訴被告其他犯行並予

以定罪，而是透過法院嚴謹之審理程序，

調查審認特定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為本

案以外之不法所得，並於過程中充分保障

被告之程序權。因此，系爭規定一性質非

屬針對行為人過去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之

非難，而係在於回復合法財產秩序，阻斷

該不法利得繼續用於其他違法行為，即使

此一措施造成剝奪人民財產之效果，仍與

刑罰有根本之不同。 

（五）結論 

擴大利得沒收，從其目的、效果及性

質觀之，非屬刑罰或類似刑罰，無涉罪刑

法定原則、罪責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 

據上，擴大利得沒收，從其目的、效

果及性質而言，與一般犯罪所得沒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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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均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預防未來再

犯罪之措施，法院並非著眼於非難行為人

或第三人過去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

為，亦非依檢察官對行為人所為他案不法

行為之刑事追訴，而對行為人施以刑事制

裁，與刑罰係制裁個人犯罪行為，行為人

係因其違法且有責行為始受刑事制裁，迥

然有異（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第

46段、第58段參照）。從而，系爭規定一

自無涉罪刑法定原則、罪責原則及無罪推

定原則。 

二、系爭規定一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

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制定法

律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

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

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

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

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為一

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

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釋

字第521號、第594號、第690號、第799號

解釋、111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39

段及111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理由第51段

參照）。 

系爭規定一乃以剝奪犯罪行為人所獲

不法利得為目的，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

同，其明確性之審查自得採一般之標準，

毋須如同審查刑罰或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

處分所應採之嚴格審查標準。按違法行為

之態樣甚多，系爭規定一固未明定其他違

法行為僅限於刑事違法行為，抑或包含行

政或甚至民事不法行為，但參照刑法第38

條之1第2項、第4項「違法行為」之定

義，並結合系爭規定一立法說明可知，該

規定所指「其他違法行為」，仍限於刑事

違法行為，即該當於任何一種刑事犯罪類

型且具有違法性，於刑事實體法上足以被

評價為犯罪之行為；至於是否可特定為何

種刑事違法行為，則屬於個案證據證明層

次之問題。從而，系爭規定一自無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 

三、 系爭規定一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無違，並未牴觸憲法第15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

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

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

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惟基於維

護公共利益之必要，對人民取得之財產或

財產上利益，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

之限制，此項限制究至何種程度始逾人民

財產權所應忍受之範圍，應就行為之目的

與限制手段及其所造成之結果予以衡量，

如手段對於目的而言尚屬適當，且限制屬

於必要，國家以法律所為之合理限制即與

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相牴觸。 

行為人因刑事違法行為所取得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雖非當然不受憲法財產權

之保障，惟對此類因破壞法秩序而獲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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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立法者本得基於公益目的，給予較

大程度之限制，是本庭採取寬鬆之審查標

準予以審查，如其目的係為追求正當之公

共利益，且其手段與目的間具備合理關

聯，即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目的在於滌除毒

害，遏止不法財產再次投入毒品犯罪致戕

害國人身心，截堵毒品金流來源，並確保

任何人均不得僥倖保有不法所得，當屬重

要之公益目的。 

立法者採取非刑罰亦非類似刑罰性質

之措施，沒收行為人自其他違法行為取得

之財產，使行為人無法保有因違法行為獲

取之利益，自足達成前揭減少犯罪誘因、

杜絕毒品犯罪及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之目

的。另一方面，若不以沒收方式確實剝奪

行為人不法利得，而僅採取查封、扣押等

暫時性凍結財產之手段，則無法澈底排除

該等不法利益再次投入不法使用，且於制

度上亦無其他對財產權限制干預程度較輕

微，而與系爭規定一之措施相同有效之替

代手段可資採用，是透過擴大利得沒收剝

奪因其他違法行為獲取之不法利得，當屬

為確實達成上述回復合法財產秩序、預防

毒品犯罪之公益目的所為必要手段。 

又，系爭規定一所定之本案犯行，僅

限定為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

有、以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轉讓、栽種

罌粟或古柯等毒品之犯行，而不包括單純

持有、施用毒品之行為，可見系爭規定一

僅以犯相對較嚴重之毒品犯罪為適用前

提，並未包括所有毒品犯罪行為，對應其

所欲達成之公益目的，尚屬相當。再者，

即使系爭規定一並未扣除因其他違法行為

而支出之成本，仍符合惡意財產受領人不

能保有所受利益之風險分配、不法行為支

出不得請求返還之觀念，已如前述。復

查，系爭規定一本身雖無明定，惟基於不

得重複沒收之原則，如被告之財產已於他

案中被認定為犯罪所得並予沒收，即不得

再為擴大沒收之客體；反之，財產經法院

認為屬於系爭規定一所指其他違法行為所

得並予擴大沒收，如嗣後該違法行為經檢

察官查明並起訴，法院不得再予重複沒

收，乃解釋上當然之理。此外，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規定：「有過苛之虞、欠缺刑

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

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

告或酌減之」，依刑法第11條規定，於系

爭規定一仍有其適用，顯見立法者對於適

用系爭規定一之情形，已設有調節規定，

避免個案過苛之情事發生。 

綜上，系爭規定一係為實現重要之公

共利益，且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合理關聯，

尚未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四、 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憲法之公平審

判原則，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意旨無違 

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係確

保人民於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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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依法請求法院救濟；法院並應依正當

法律程序公平審判（釋字第736號、第752

號、第755號、第785號、第805號解釋及

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第14段參

照）。上述公平審判之內涵，應包含法院

依證據而為裁判，以及在訴訟程序上被告

享有充分之防禦權，此不僅適用於法院對

被告科處刑罰之情形，被告遭受擴大利得

沒收之不利處分時，亦同。 

針對系爭規定一對行為人取自其他違

法行為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為之財產

權限制，立法理由稱：「有事實足以證明

被告財產違法來源，參考歐盟沒收指令第

5條及其立法理由第21點意旨，法院在具

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依蓋然性權衡判

斷，系爭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

違法行為時，即可沒收。而法院在認定財

產係源於其他不明之違法行為時，所得參

考之相關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所得支配

之財產價值與其合法之收入不成比例，亦

可作為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之認定基礎，併

予敘明」（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103期

（4746）中冊第253頁參照）。惟究竟檢

察官必須證明至何種程度，始達到該證明

門檻，而該證明程度標準是否符合憲法之

誡命，茲論述如下： 

關於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理論上，

有寬嚴不同程度之證明要求。首先，「單

純推斷說」，乃最寬鬆之標準，亦即一旦

符合一般可能性，即可合理推斷系爭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係源自其他違法行為，而得

成為擴大利得沒收之客體。其次，歐盟

2014/42/EU沒收指令採「蓋然性權衡判斷

說」（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另有

「與本案犯行相同程度之證明標準說」，

亦即必須達到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門

檻，始得認定系爭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屬於

其他違法行為所得。德國法院實務採取

「確信心證說」，認為「唯有事實審法院

窮盡證據提出與證據評價後，所得完全之

確信，足以認為屬於行為人自其他違法行

為取得之標的物，始得予以宣告擴大沒

收，但仍無須對所謂違法行為予以個別調

查認定。」 

系爭規定一所定「有事實足以證

明」，依前揭立法理由可知，立法者明顯

採取「蓋然性權衡之證明程度」，並係參

酌歐盟2014/42/EU沒收指令之立法意旨

（立法說明第21點）提及「蓋然性權衡判

斷」所致。法院裁判上則認為：「關於有

事實足以證明被告財產違法來源，參考歐

盟沒收指令（按全稱為『歐盟保全及沒收

犯罪工具與犯罪所得之指令』）第5條及

其立法理由第21點意旨，法院在具體個案

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接證

據或情況證據，依蓋然性權衡判斷，系爭

財產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任何違法行為

時，即可沒收。而法院在認定財產係源於

其他不明之違法行為時，所得參考之相關

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所得支配之財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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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其合法之收入不成比例，亦可作為源

於其他違法行為之認定基礎等旨。換言

之，就來源不明犯行部分，不需為明確、

特定的刑事不法犯行，只要有一定事證足

認系爭不明財產是為了或產自某尚未具

體、特定的不法犯行即可，是何具體犯罪

則非所問，此與本案犯行的認定，必須達

於確信之心證始可，尚有不同，且若仍採

與本案犯行同樣的心證門檻，擴大利得沒

收規定將成為具文。」（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223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

2247號刑事判決；111年度台上字第791

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9號刑事判決同此

意旨）。 

按系爭規定一所稱「有事實足以證明

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二項規定以外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

並非以被告犯特定具體之犯行為對象，故

其證明程度，即不可能採取有罪判決所要

求對被告具體犯行達於無合理懷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有罪確信

心證。惟為周全憲法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及基於前揭證據裁判之精神，系爭規定一

所稱「有事實足以證明」，非謂法院得僅

以檢察官主張系爭財產係取自其他違法行

為，相對於被告之說法更為可信，即得對

被告為不利之認定，而應解為法院綜合一

切事證，經蓋然性權衡判斷，認系爭標的

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非本案之刑事違法行

為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始得予以宣

告擴大利得沒收。依此標準，法院不得僅

以被告特定財產之來源不明，而被告無法

說明或證明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合法來

源，即遽行認定屬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

得。具體而言，法院必須綜合一切直接證

據、間接證據與情況證據，並輔以各種相

關因素綜合權衡判斷，不法所得財物或其

他財產利益之價額，是否與行為人合法收

入顯失比例，且應注意具體考量本案犯行

之調查結果、系爭財產被發現與被保全之

情況，行為人取得系爭財產之支配與本案

犯行在時間或地點之關聯性、行為人之其

他個人及經濟關係等具體個案因素，藉此

形成系爭財產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其他違

法行為之心證。倘於個案中檢察官未能提

出事證，並說服法院達到前述認定該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有高度可能性係取自其他違

法行為所得之心證程度，則不得僅以該財

產來源尚屬不明，而被告又無法說明或證

明其合法來源，即認定屬其他違法行為所

得，亦為當然之理。 

擴大利得沒收必係針對已因本案犯行

而被依法起訴之被告所為，故必然附隨於

本案犯行之刑事審判程序進行審理。而

且，法院對於特定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是否予以擴大沒收，被告均在本案嚴謹之

刑事審判程序中，有提出答辯並充分防禦

之機會。從而，在該案審理中，檢察官就

特定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提出擴大利得沒收

之聲請者，應具體指明其標的與範圍為

何，並提出證據說明其認為該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之理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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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院應給予被告充分答辯及提出證據

之機會，如被告否認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係其他違法行為所得，即得針對檢察官之

舉證提出答辯，並舉出有利證據說明係基

於合法來源之所得。就此而言，本案審理

之際踐行上開程序者，即可認已充分保障

被告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據上論結，系爭規定一所指「有事實

足以證明」，應由檢察官就「行為人所得

支配之上開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

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

法行為所得」之事實，亦即就擴大利得沒

收之要件，負舉證之責；法院則綜合一切

事證，認定行為人所得支配犯罪所得以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高度可能性係取

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即為已足。惟法

院不得僅以被告無法說明或證明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之合法來源，即認定屬其他違法

行為所得，且應於訴訟中充分確保被告聲

請調查證據及辯論之權利，俾兼顧被告受

法院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就此而言，系

爭規定一未違反公平審判原則，與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亦屬無違。 

五、 系爭規定二屬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

規範，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

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

護原則之遵守。新訂之法規，原則上不得

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構成要件

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原則。惟如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

期內已發生，且於新法規施行後仍繼續存

在之構成要件事實或法律關係，此種情形

則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用，無涉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釋字第620號、第717號、第

783號解釋及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理由

第68段參照）。 

如前所述，系爭規定一並非針對行為

人破壞法益之違法行為本身而設，而係為

終止該違法行為所生之不法財產秩序。又

犯罪所得之產生雖係基於違法行為，然無

論該違法行為是否終止、何時終止，亦不

論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自不法利得所得

產生之時起，不法財產秩序已然形成，且

行為人支配該不法利得之狀態仍繼續存在

至該犯罪所得被剝奪時為止。因此，系爭

規定二雖導致系爭規定一適用於毒品條例

施行前已發生之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然因

該不法財產秩序於該條規定施行後，仍繼

續存在，故系爭規定二屬不真正溯及既往

之法規範，並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 

又人類生活有其連續性，新法雖無溯

及效力，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生活秩

序，仍難免發生影響。是法律之變動在無

涉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依憲法信賴保護

原則，仍應進一步考量人民是否具有值得

保護之正當合理信賴；於信賴值得保護之

情形，尚應就公益與信賴利益間為衡量，

俾符憲法信賴保護原則之意旨（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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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號及第717號解釋參照）。 

依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一雖亦適用

於該規定施行前已發生之其他違法行為所

得，然該違法所得所形成之不法財產秩

序，於該規定施行後，仍繼續存在至法院

裁判時，且行為人就其得繼續支配該等違

法所得，亦難謂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

言。立法者為彰顯法秩序之公平性及不可

侵犯性、強化人民對於法之信賴及確保社

會依合法秩序穩定運作等重大公益，乃增

訂系爭規定一，並使其適用於修正施行前

之擴大利得沒收，並不違背信賴保護原

則。 

據此，系爭規定二涉及系爭規定一部

分，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

原則。 

六、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系爭規定一依主文一所示情形並未違

憲，系爭規定二其中涉及系爭規定一部分

亦屬合憲，業如前述，確定終局判決就系

爭規定一、二之解釋適用所持見解，亦難

謂有牴觸本判決系爭規定一、二均屬合憲

之意旨。聲請人於聲請書、言詞辯論意旨

書俱未具體說明確定終局判決有何違憲之

理由，而聲請人除主張系爭規定一、二有

違憲疑義外，並未具體指明確定終局判決

有其他違憲之情事，自難認確定終局判決

解釋適用系爭規定一、二之結果，有何牴

觸憲法可言。 

延伸閱讀 

‧ 吳梓榕，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的法律評價

──簡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1089號裁定，月旦律評，24期，2024年

3月，62-70頁。 

一一三年憲判字第二號 
【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執行殘餘刑期

案】 
【主旨】 一、 1997年 11月 26日修正公

布，及2005年2月2日修正公布

並自2006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

第79條之1第5項，規定無期徒

刑假釋經撤銷者，一律執行固

定殘餘刑期滿20年或25年，而

不分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

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

定，復未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

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

成效等因素，以分定不同之殘

餘刑期，於此範圍內，不符比

例原則，違反憲法第8條保障人

身自由之意旨，至遲於本判決

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時，失其效

力。二、逾期未完成修法，相

關機關就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

行殘餘刑期之個案，應依本判

決之意旨，另為符合比例原則

之適當處置，非必須執行固定

殘餘刑期滿20年或25年。 

【概念索引】 刑法／刑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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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無期徒刑、比例原則、人身

自由 

【相關法條】 刑法第78條；保安處分執

行法第74條之2及第74條之

3；刑法第79條之1；刑法

施行法第7條之2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本判決乃聲請人一至三十五分別認所

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定，暨所適用1997年11

月26日修正公布，或2005年2月2日修正公

布並自2006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79條之

1第5項，及刑法施行法第7條之1第2項、

第7條之2第2項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解釋

憲法、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為審理109年度台抗

字第778號案件，認應適用2005年2月2日

修正公布並自2006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

79條之1第5項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解釋憲

法。 

（二）選錄原因 

113年憲判字第2號【無期徒刑假釋撤

銷後執行殘餘刑期案】於2024年3月15日

作成，本判決由黃大法官瑞明主筆。 

選錄 

一、 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者，其殘餘 

刑期之執行，應符合比例原則 

查監獄行刑，乃國家對於犯罪人執行

刑罰之主要方式之一，監獄行刑除公正應

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主要在於矯正、教

化受刑人，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

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協助其復歸社會生

活（監獄行刑法第1條立法說明參照）。

假釋之目的亦在於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

讓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重

返自由社會，以利其更生（1997年修正刑

法第77條立法說明，另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第75條、第76條規定參照）。是不論在監

執行徒刑或假釋，其目的均在協助受刑人

得以重返自由社會（釋字第796號解釋理

由書第10段參照）。 

基此，如受刑人在監獄內執行已達相

當期間而抵償相當程度之罪責後，悛悔有

據而已適於社會生活，則得於合乎一定條

件下予以假釋，可期待藉由此機構處遇轉

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以協助其重返自

由社會，利其更生，並避免人身自由之不

必要剝奪。反之，如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

釋期間，受假釋人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

實發生者，則依法撤銷假釋，使其再入監

執行殘餘刑期，以將不適合回歸社會之受

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實現國家

刑罰權（釋字第796號解釋理由書第10段

參照）。 

假釋中之受刑人，人身自由並未受限

制。撤銷假釋是使假釋中之受刑人回到監

獄接受機構處遇，造成其人身自由受剝奪

之結果。假釋撤銷後，殘餘刑期之執行雖

係原本宣告之刑罰之執行，但因刑罰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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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

應受到嚴格之限制（釋字第775號解釋理

由書第11段參照），故基於憲法保障人身

自由之意旨，受無期徒刑執行者，經撤銷

假釋後，其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仍應符

合比例原則，不得使人身自由遭受過度剝

奪，否則即不符憲法第8條保障人民身體

自由之意旨。 

又於我國法律制度下，無期徒刑雖未

定有固定刑期，然受刑人於合於一定條件

下，仍有因假釋而獲釋放之可能性（刑法

第77條第1項規定參照），又無期徒刑假

釋後經過一定期間即擬制為執行完畢（刑

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參照），故上述論理

不僅適用於有期徒刑，於無期徒刑亦無不

同之處。 

基此，上述原則不因係執行有期徒刑

或無期徒刑而有本質之差異，換言之，並

非因受刑人所受執行者為無期徒刑，其經

撤銷假釋後，殘餘刑期之執行即可逸脫於

比例原則之審查。 

二、以比例原則審查系爭規定一及三 

（一）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目的尚屬 

正當 

按1997年及2005年修正刑法第77條同

時修正刑法第79條之1第5項，乃立法者鑑

於經假釋出獄者再犯之比率增加，為期適

當發揮監獄教化功能，確實矯正受刑人，

以及防衛社會安全之目的，而認為有整體

檢視並修正包括許可假釋之條件、假釋期

間、撤銷假釋與殘餘刑期等假釋相關規範

之必要。又為防範曾犯重大犯罪而被處無

期徒刑者於假釋期間再犯重大刑案，其首

要之務應為嚴謹假釋要件，如有再犯之風

險者，即不應輕易准其假釋，故於1997年

及2005年修法提高無期徒刑得假釋之服刑

期間，尚屬合理；再立法者同時配合修正

系爭規定一及三，使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

執行殘餘刑期得有明確標準，依系爭規定

一於執行滿20年始得接續執行他刑，依系

爭規定三於執行滿25年始得接續執行他

刑，且均不適用刑法第79條之1第1項有關

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仍係為達成上

揭矯治教化受刑人、防止再犯罪並防衛社

會安全之重要公益目的，尚屬正當。 

（二） 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

刑假釋經撤銷後一律執行固

定殘餘刑期20年或25年，不

符手段必要性 

按刑罰之量處，為法院針對行為人所

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在其應負擔罪

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依量刑當下之

一切情狀，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遇決定；據

此，法院於量處一定期間之自由刑之際，

業已根據應報、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原

理，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

間。 

刑罰既然係基於上述應報及特別預

防、一般預防之目的所課處之不利處遇措

施，則無論刑罰之宣告或執行，均應在達

成刑罰目的之必要範圍為之；即使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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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特定刑度之徒刑宣告，然倘於嗣後依

據其執行情形、行狀等節，認為目前已執

行之刑罰業已足以評價其所應負擔之罪責

程度，且從促使其悔改更生之特別預防觀

點，認為已無繼續執行自由刑之必要者，

本即應停止以機構處遇之方式執行該刑

罰，而易以更為和緩之處遇措施。據此論

理，行為人受徒刑之宣告並入監執行後，

本應於執行過程中，依矯正進度而適度校

正其應受執行之實際刑度，不必於監獄中

執行全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此觀行刑

累進處遇條例尚規定受刑人得根據在監所

內之表現縮短刑期即明。 

假釋制度之主要目的，為藉由停止繼

續在監所執行徒刑，並配合保護管束之監

督、輔導機制，使已在監執行相當時日之

受刑人得順利適應外部社會生活，以期受

刑人真正復歸社會並預防再犯，其相對於

在監所內執行之機構性處遇，為一種對受

刑人行動自由等各項權利限制較為緩和之

社會性處遇措施。因此，假釋中因故意更

犯罪或違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

定而遭撤銷假釋者，基於前述刑罰之執行

仍應具備達成刑罰目的之必要性原則，自

應根據撤銷假釋當時之一切情狀，評估受

刑人更生改善可能性，進而據以於假釋獲

釋時所餘宣告刑之範圍內預測達成特別預

防目的所需之時間，以算得其殘餘刑期。 

按接受無期徒刑宣告者，依刑法第77

條於2005年修改前後規定，於執行逾15年

（累犯20年）或25年之後可獲得假釋。假

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在監行

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成效、更生

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

形（監獄行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參

照），故無期徒刑之受刑人於受許可假釋

時，業經執行機關依法審查（監獄行刑法

第116條至第119條規定參照），認為無論

係從應報或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均已透

過一定期間之在監執行而獲得部分之實

現。是以，無期徒刑之假釋遭撤銷時，其

殘餘刑期期間之計算應使受刑人有機會依

當時之一切情狀，受重新評估其應於監獄

內完成矯正所需之時間，而非不分情節輕

重程度，均須一律於監獄內執行固定之殘

餘刑期。 

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經撤銷

假釋後執行殘餘刑期，其性質是接續執行

前已受宣告之無期徒刑，以求刑罰目的之

全部實現，固然此時受刑人因故意更犯罪

或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而認有入監

執行之必要。惟按保護管束之性質，係對

於犯罪者或虞犯之社會性處遇措施，協助

受保護管束之人在保護管束期間由專人負

責監督、矯治與輔導，以期確實反省自

新，並早日適應社會生活，是以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受保護管束人

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

一、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

往還。二、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

之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

發人尋釁。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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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

者報告1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

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

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其性質上屬

於為達成上述保護管束目的，所進行之管

制、監督、輔導措施。假釋受刑人單純違

反上開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縱使可能影

響對其更生可能性、再犯危險性之評價，

惟其情節仍與直接侵害他人法益、破壞社

會秩序之犯罪行為迥然有別，不應與假釋

中故意更犯罪之行為同視。從而，撤銷假

釋係因受刑人故意更犯罪，抑或因違反保

護管束應遵守事項，其情節嚴重程度本不

能相提並論，就其撤銷後之效果即殘餘刑

期之執行，亦有必要分別不同程度之處

理，始屬相當。 

又即使同屬故意更犯他罪，其具體個

案之犯罪情節仍有不同，例如：因犯重大

暴力之罪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者，於執行期

間有悛悔實據而得獲假釋，於假釋期間故

意更犯他罪而被撤銷假釋，然其所更犯之

罪，可能屬施用毒品等未直接侵害他人生

命、身體法益之犯罪或其他非重大暴力之

罪者，此時如仍一律執行20年或25年殘餘

刑期，即有輕重失衡之虞。更有甚者，受

假釋人已獲假釋期間之長短不一，受假釋

人執行更生計畫之成果亦有別，可能有出

獄後仍不思上進、故態復萌而犯法者；亦

有可能於假釋期間內努力復歸家庭、社

會，僅因一時失慮再觸法網而遭撤銷假釋

者。故再次執行刑罰之必要程度本有差

異，自應對應不同情形給予輕重有別之對

待，方屬衡平。是於撤銷假釋並執行殘餘

刑期時，仍不應忽略撤銷假釋之原因事

實、該無期徒刑已受執行之期間、受假釋

人曾因有悛悔實據而受假釋之事實、在假

釋期間為回歸社會所為之努力以及再犯可

能性等情事，而為全盤考慮，始符前述刑

罰必要性之原則，否則即有違反比例原則

之虞。 

據上，倘獲假釋之受刑人經撤銷假釋

而須再次入監執行殘餘刑期，即應基於前

述刑罰執行必要性之觀點，審酌包含受刑

人在假釋期間表現等一切情狀，評估受刑

人更生改善可能性，以決定受刑人所應在

監執行之殘餘刑期。具體而言，包括：假

釋受刑人之保護管束執行狀況、生活及工

作狀況、撤銷假釋之原因事實與情節輕

重、更犯罪之時點距假釋獲釋之時間長

短、更犯罪之性質、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

行之刑之輕重等事項，均應納入審酌，據

以判斷適當之殘餘刑期，始能切合個案情

節，予以適切之處遇措施。然系爭規定一

及三不分情節輕重，規定無期徒刑假釋撤

銷後應一律執行固定期間之殘餘刑期20年

或25年，無異剝奪受刑人再次獲得評估之

機會，即有使受刑人受執行超過必要程度

刑罰之可能，不符手段必要性。 

三、 結論：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

刑經撤銷假釋後一律在監獄內執行

固定殘餘刑期，違反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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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

經撤銷假釋者，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25年，而不分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

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復未

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

之輕重，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

效等因素，以分定不同之殘餘刑期，於此

範圍內，不符比例原則，違反憲法第8條

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應自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 

逾期未完成修法，相關機關就無期徒

刑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個案，應依本

判決之意旨，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

置，非必須執行固定殘餘刑期20年或25

年。例如，除有特殊情形外，得依本判決

主文第一項之意旨，參考下列方式執行殘

餘刑期： 

（一）依刑法第78條第1項、第2項規

定撤銷假釋者，其殘餘刑期依假釋期間所

犯之罪應執行之刑定之：(1)未滿5年者，

執行殘餘刑期10年。(2)5年以上未滿10年

者，執行殘餘刑期15年。 (3)10年以上

者，適用系爭規定一時，執行殘餘刑期20

年；適用系爭規定三時，執行殘餘刑期25

年。 

（二）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及第74條之3規定撤銷假釋者，執行殘餘

刑期5年。但其假釋期間所犯之罪經判處

罪刑確定者，應依（一）所定方式，以其

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改定其應執行殘餘刑

期之期間。 

延伸閱讀 
‧ 林鈺雄、王士帆，依職權裁定觀察、勒

戒或不受理之判決假釋之已執行期間違

憲（109台抗大1771裁定），月旦實務

選評，1卷3期，2021年9月，48-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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